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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南海普法·伴您同行

公证篇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必须由监护人代理申请办理公证

法苑

■案情回顾
今年 75 岁的李先生经营着

一家企业，一场大病使他丧失

了 语 言 能 力 ，智 力 也 受 到 损

伤。5 月份的一天，李先生自行

来到公证处，申请对转让自己

名下股份的协议进行公证，但

他思维比较混乱，不能清楚地

表达自己的意愿，属于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公证处因此拒

绝为他办理公证。

■部门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三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公证机构不予办理公

证：(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监护

人代理申请办理公证的……”。

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心智未完全成熟

或精神健康状况有缺陷，不能完

全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的人，进行

与其年龄、智力或精神健康状况

不相符的法律活动时应由其法

定代理人代理。由于公证是一

项重要的法律活动，需要申请公

证的人对其申请行为的法律意

义及法律后果具有足够的辨认

能力，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申请办理

公证必须由监护人代理，否则予

以拒证。

7 月 28 日 ，由 南 海 区 民 政

局、南海区家南海文化发展促

进会联合举办的 2018 年家南海

品牌推广系列活动之红色之旅

一日游第二场走进九江，组织

近百名社工、新南海人到朱九

江纪念公园、吴家大院等景点

参观，了解南海的本土文化。

用手机记录九江美好
朱九江公园位于九江镇下

西太平长塘生产队朱九江先生

故居原址旁，仿照朱九江先生

时代的建筑风格，建有公园主

入口过厅以及“京卿第”“紫藤

书屋”“朱九江先生讲学堂”四

座仿古建筑，图文并茂地展现

朱九江先生兴学育才的人生历

程和儒林文化精髓。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朱九江

纪念公园的特点及文化精髓，

主办方通过图案寻找、手机定

焦等方式加深对该纪念公园的

了解。“妈妈，这幅画好漂亮，拍

下 来 。”“爸 爸 ，我 坐 在 这 里 上

课，帮我拍下照片。”……在纪

念公园里，随处可见市民用手

机记录美好的瞬间。

“ 原 来 九 江 还 有 那 么 出 名

的人物，不但为官清廉，而且还

教出了很多出名的学生。”社工

陈海燕说，这是她第一次来九

江玩，这次红色一日旅加深了

她对九江的了解。

逛大院认识历史文化
九江是南海著名的侨乡，拥

有超 20万人的海外乡亲，吴家大

院作为主要景点，它容纳了九江

许多精神文化。该大院由越南华

侨吴庚南及吴畅如兄弟始建于清

末光绪年间，是广东佛山地区难

得的清末民初古建筑群，也是九

江最大的华侨房。大家穿梭于

“镬耳”大屋、洋楼、花园、亭阁等

之间，参观“九江溯源”“吴氏家

族”“农耕之道”“侨乡文化”“古韵

遗风”“情繫故园”“异域侨踪”以

及“民俗风情”等特色展馆，一群

社工和新南海人看得津津有味。

“我去过恩平的雕楼看过，

但九江的雕楼环境更好点。”社

工黄小姐说，她以前来过好多

次九江，对九江也算有一定的

了解，但是真正地静下心来去

了解九江的历史却没有，借着

这次举办的红色一日游，可以

真正地了解九江的历史，看到

如此优秀的南海文化，让我更

爱南海，“下次有机会，我还会

来九江玩，同时也会向更多的

人介绍九江的文化，”黄小姐竖

起拇指称赞了这次活动。

已经连续举办三年的家南

海 系 列 活 动 ，深 受 各 方 好 评 。

今年，主办方融入了更多的不

同元素，通过定向寻标、角色扮

演、制作心情日记等方式，让更

多的市民在旅途中认识本土文

化，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同

时，也增进对南海的了解。

撰文/摄影 沈芝强

玩游戏逛展馆 社工点赞红色游
南海区民政局联合南海区家南海文化发展促进会组织社工、新南海人参加红色之旅

南海普法 南海公证

践行“崇法 、尚信 、守正 、求真”的公证执业理念，南

海区普法办、南海公证处将在 8 月 11 日至 8 月 12 日、8 月

18 日至 8 月 19 日 、8 月 25 日至 8 月 30 日联合举办“南海

公证处—您身边的家事法律专家”主题学法大赛，参与

答题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 、电影票和千元现金大奖，本

次学法活动大奖由南天明律师事务所特约赞助，详情请

关注“南海普法”、“南海公证”微信公众号。

公证就是公证机构根据自

然人（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

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

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

以 证 明 的 活 动 。 民 事 法 律 行

为 是 指 民 事 主 体 通 过 意 思 表

达设立、变更、终止法律关系

的行为。这 8 项情形，公证机

关不办理公证。

一、当事人与申请公证的
事项没有利害关系的。

申请公证的事项与当事人

没有利害关系是指，公证的事

项对当事人来说，既不能享受

权利，也不要承担什么义务，

公证的事项对他来说，没有半

点关系。这种情形，当事人不

能申请公证。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
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
监护人代理申请办理公证的。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 8
周 岁 以 下 或 不 能 辨 认 自 己 行

为 的 精 神 病 人 。 无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人 不 能 独 立 进 行 民 事 活

动，必须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

理 民 事 活 动 。 否 则 其 进 行 的

民 事 活 动 无 效 。 但 无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人 和 限 制 民 事 行 为 能

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的

行为有效。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

八 周 岁 以 上 不 满 十 八 周 岁 的

未 成 年 人 或 不 能 完 全 辨 认 自

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

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以及精

神 健 康 状 况 相 适 应 的 民 事 活

动 ;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

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

定 代 理 的 人 同 意 。 否 则 其 进

行的民事活动无效。

三、当事人之间对申请公

证的事项有争议的。
当事人之间对公证事项有

争议，也就是当事人之间事项

的权利与义务还未没有确定，

权利义务还是待定状态，不能

公 正 。 当 事 人 之 间 对 公 正 的

事项没有争议在来公正。

四、当事人虚构、隐瞒事
实，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当 事 人 虚 构 、隐 瞒 事 实 、

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已经损害

一方或他人的利益，当事人的

行 为 已 经 违 法 ，不 能 申 请 公

正。

五、申请公证的事项属专
业技术鉴定、评估事项的。

六、当事人拒绝按照规定
支付公证费的。

七、申请公证的事项违背
社会公德的

八、申请公证的事项不真
实、不合法的。

这8种情形，公证机关不办理公证

信
息
推
送

朱九江纪念公园门口合照朱九江纪念公园门口合照。。


